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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柏坤证发字[2021]第 04 号 

致：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立昂技术”）的委托，担任其 2021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已提供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

师工作报告》（柏坤证发字[2021]第 01 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新

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柏坤证发字[2021]第 02 号）（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 

鉴于立昂技术已对外公布 2021 年半年报，本所律师对立昂股份本次发行涉

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查验，并据此出具《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

的有关经营活动以及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进行了补充核查验

证，以确保《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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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的补充性文件，已出具的法律文件中已表述的内容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将不再复述。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声明事项及使用简称与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保持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承担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 

根据本所律师的补充核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营业执照》记载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经本所律

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2999341738 

类  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王  刚 

注册资本 370,098,349.00 元 

营业期限 1996-01-08 至 长期 

住  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燕山街 518 号 

经营范围 

通信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相关咨询（以资质证书为准）；顶管服务；有线

电视工程技术设计安装。金属材料（贵稀金属除外）、五金交电、百货

土产、仪器仪表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电子出版物及音像

制品除外）；医疗设备、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医疗软件开发及销售；

房产的信息中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物流信息咨询；普通货物运

输代理及仓储服务；信息业务（含短信息服务业、互联网信息服务、

电话信息服务业务）；通信器材设备、建材、化工产品的销售；塑料制

品的生产及销售；增值电信业务；接收传送电视节目；广告信息发布，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业务代办；计算机设备及配件、自动化办公用品、

电子产品、教学仪器、办公家具的销售；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柜台

租赁，电脑租赁；设备维护，电子工程，代办电信业务，电信业务服

务，通信设备维修；车辆停车服务；餐饮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技术

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本企业商品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或禁止的产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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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采用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增资发行股份。本所律师对照《公

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以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依法应满足的基本

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 

（一）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1、根据发行人《发行预案》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本次发行的股票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同股同权，符合《公

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为 1.

00 元/股，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发行价格不低于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条件 

本次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未采用广告、公开

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实施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 

1、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发行人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

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三条的

规定。 

2、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立

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相关主管机关向发行人及其重要控制公司出具的合规证明；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表以及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具体如下： 

（1）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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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可的情形； 

（2）发行人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存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发行人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的情形； 

（3）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4）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发行人利益或

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7,740.7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立昂云数据（成都）一号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73,994.55 70,006.86 

2 立昂云数据（成都）一号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64,984.54 61,411.64 

3 补充流动资金 56,322.21 56,322.21 

合  计 195,301.30 187,740.71 

（1）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属于为持有财务性投资，未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

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

的规定；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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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

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

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4、根据《发行预案》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包括

王刚先生在内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的特定对象，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条件及

数量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 

5、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

期首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

十。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由公司

董事会按照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七条和《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的会议资料，本次发行完成后，对于王刚先生

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

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关于

本次发行的限售期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五十九条、《实施细则》第七

条和第八条的规定。 

7、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出具的承诺，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

底保收益承诺，也未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

补偿，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8、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王刚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98,537,255 股股份，并通过天津宏瑞间接控制发行人 10,068,549 股股份，合计控

制发行人 29.35%的股份，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之

后，王刚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发行人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符合《发行监管问答》的相关规定 

1、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7,740.71 万元，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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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募集资金为 56,322.21 万元，占拟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未超过 30%，符合《发

行监管问答》第一条的规定。 

2、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11,029,504 股（含），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的 30%，符合《发行监管问答》第二条的规定。 

3、公司于 2017 年 1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0 号）核准，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7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116,935,000 元。扣除承

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26,000,000 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90,935,000 元，募集资金到

位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3 日。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金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83 号），

核准发行人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经核查，募集配套资金

到位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9 日。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 日，距离前次募

集资金到位的时间已超过 18 个月，符合《发行监管问答》第三条的规定。 

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

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

务性投资的情形，符合《发行监管问答》第四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发行监管问答》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具备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三、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1、发行人完成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后的股本结构 

发行人于 2021年 8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并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取得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回购注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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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发行人的总股本为 370,098,349 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为： 

股份结构 

本次回购注销前 本次回购注销

（股） 

本次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80,189,184 42.75 -50,935,911 129,253,273 34.92 

高管锁定股 98,179,341 23.29  98,179,341 26.53 

首发后限售股 75,853,336 17.99 -50,935,911 24,917,425 6.73 

股权激励限售股 6,156,507 1.46  6,156,507 1.66 

二、无限售流通股 241,340,277 57.25 -495,201 240,845,076 65.08 

三、股份总数 421,529,461 100.00 -51,431,112 370,098,349 100.00 

2、发行人前十名主要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王  刚 98,537,255 26.62 73,902,941 

2 葛良娣 27,908,689 7.54 20,931,517 

3 钱炽峰 11,877,166 3.21 11,877,166 

4 天津宏瑞 10,068,549 2.72 0 

5 金  泼 6,620,306 1.79 6,620,306 

6 郑波鲤 4,570,659 1.23 0 

7 徐州立源 4,046,466 1.09 0 

8 赵天雷 3,152,894  0.85 0 

9 新疆德源添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0,641 0.82 0 

10 周  路 2,523,687 0.68 1,892,765 

合  计 172,356,312 54.55 115,224,695 

3、发行人前十名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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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直接持有天津宏瑞（第 4 大股东）73.99%

的股权，系天津宏瑞的实际控制人。 

（2）葛良娣女士（第 2 大股东）通过北京瑞邦间接控制徐州立源（第 7 大

股东），系徐州立源的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发行人前十名其他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后，王刚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98,537,255 股股份，并

通过天津宏瑞间接控制发行人 10,068,549 股股份，合计控制发行人的股权比例由

25.76%增至 29.35%，王刚先生仍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次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后，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外，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葛良娣女士，金泼先生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已降

至 5%以下。 

葛良娣女士，中国国籍，住所为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 2 号世贸雅苑，

居民身份证号：65010519691204XXXX，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要求。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葛良娣女士持有发行人 27,908,689 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7.54%。 

（四）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 

本次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后，并据发行人提供的质押登记文件，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以下股份质押情形：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总数（股） 质押股数（股） 质押权人 

1 王  刚 98,537,255 59,961,19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公司回购补偿股份的情况 

2021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



 

10 

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1 年 6 月 1 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以上董事会议案均已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期应

补偿 51,431,112 股股份。上述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421,529,461 元变更为 370,098,349 元。 

2021 年 6 月 1 日，立昂技术与沃驰科技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在触发《业绩补偿协议》

约定的补偿义务的情形时，金泼愿意以其所持公司股份承担萱汐投资、上海泰卧、

李张青、王建国所面对的部分股份补偿义务；金泼、萱汐投资、上海泰卧、李张

青、王建国在按照本协议履行补偿义务的过程中，如金泼的超额补偿无法执行时，

萱汐投资、上海泰卧、李张青、王建国按照原比例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金泼先生与其他补偿义务人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在不改变金泼等补偿义务人向立昂技术共同承担原有协议约定义务的原则下，在

触发《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情形时，金泼先生愿意以其所持公司股

份承担其他补偿义务人所面对的部分股份补偿义务。因此，公司在保持回购总股

份数不变的情形下，回购各补偿义务人的具体股份以实际执行《业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根据立昂技术与沃驰科技业绩承诺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沃驰科技业绩承

诺方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其分别出具的承诺，调整后业绩承诺

方实际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数（股） 实际补偿股份数（股） 

金  泼 33,981,149 38,981,149 

萱汐投资 5,954,309 4,175,521 

上海泰卧 4,792,863 3,361,045 

李张青 4,316,113 3,026,719 

王建国 1,673,698 1,173,698 

钱炽峰 641,682 641,682 

广州市欣聚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1,298 71,298 

合  计 51,431,112 51,431,112 

2021 年 8 月 24 日，发行人发布了《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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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1-073），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 

2021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取得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该执照记载：注册资本为 370,098,349

元。 

四、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2021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

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股份 51,431,112

股股份。上述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421,529,461 元

变更为 370,098,349 元。 

2021 年 8 月 24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上述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2021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取得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该

执照记载：注册资本为 370,098,349 元。 

五、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许可 

经中国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查批准，立昂云数据（成都）有限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编号：

B1-20212485），准许立昂云数据（成都）有限公司在广东、四川范围内从事互联

网数据中心业务。 

（二）发行人及其控制公司取得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九安科技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到期，根据九安科

技出具的说明，九安科技最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正在办理中。 

（三）发行人及其控制公司取得的其他认证证书 

经补充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公司新取得了 3 项其他认证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名称 证书号码 认证内容 发证单位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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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昂技术 

有限广播电视

施工总承包服

务认证证书 

ABP-FW-2021

-069 

有限广播电视施工总承

包服务（临时）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广播电视规划院 
2022.06.29 

2 

信息系统建设

和服务能力等

级证书 

CS3-6500-000

163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

力达到良好级）（CS3）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联合会 
2025.07.15 

3 极视信息 

信息系统建设

和服务能力等

级证书 

CS2-6500-000

420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

力达到良好级）（CS2）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联合会 
2025.07.15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新增一家关联方，为副总裁王义先生担任总经理的公

司，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立昂联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UBBF7X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福成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1-06-18 至 长期 

住  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 002 号飞亚达科技大

厦 9C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通信传输设备专业

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

输设备）；影视录放设备制造；广播影视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互联网设备制造；互

联网设备销售；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电子产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

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建筑材料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董监高 王福成担任执行董事；王义担任总经理；何莹担任监事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北京联京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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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云数据 30.00 

合  计 100.00 

（二）关联担保 

1、发行人控制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序

号 
期间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期间 

1 

2021

年度

1-8 月 

极视信息 立昂技术 900.73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 极视信息 立昂技术 1,0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3 立昂同盾 
立昂技术、王刚及

其配偶、王义 
6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二年 

4 立昂旗云 
立昂技术、大一互

联 
7,0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 

序号 期间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间 

1 

2021年

度 1-8

月 

立昂技术 王刚及其配偶 12,94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2 立昂技术 王刚及其配偶 4,192.86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3 立昂技术 王刚、立昂同盾 1,0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4 立昂技术 王刚及其配偶 4,999.68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5 立昂技术 王刚、立昂同盾 2,0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6 立昂技术 王刚及其配偶 2,00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7 立昂技术 王刚及其配偶 2,445.99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8 立昂技术 王刚及其配偶 2,354.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9 立昂技术 王刚、立昂同盾 108.00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七、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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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赁房屋 

1、德圭信息向上海旗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租的房屋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

到期，双方于 2021 年 9 月 1 日重新签订《租房合同书》，将租赁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2、2020 年 10 月 6 日，沃驰科技与杭州汇智科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

“汇智科创”）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汇智科创将位于杭州市江

干区九盛路 53 号 2 幢 3 楼租赁给沃驰科技，租赁面积为 868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5 日。2021 年 8 月 24 日，沃驰科技与汇智科创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约定：前述《租房租赁合同》中的约定的

租赁面积与实际租赁面积不一致，经双方确认实际租赁面积为 773 ㎡。 

3、2020 年 12 月 23 日，沃驰科技与汇智科创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

合同约定：汇智科创将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 53 号 3 幢 1 楼租赁给沃驰科技，

租赁面积为 531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2021

年 8 月 24 日，沃驰科技与汇智科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约定：

前述《租房租赁合同》中的约定的租赁面积与实际租赁面积不一致，经双方确认

实际租赁面积为 270 ㎡。 

4、杭州云数据向杭州东方电子商务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租的房屋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到期，双方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将租赁期限

延长至 2024 年 9 月 8 日，租赁面积由 50 ㎡变更为 25 ㎡。 

5、立昂同盾向余新军承租的房屋于 2021 年 8 月 21 日到期，双方于 2021

年 8 月 22 日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租赁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8 月 21 日。 

（二）知识产权 

1、软件著作权 

经补充核查，立昂技术控制的沃驰科技、杭州上岸新取得 12 项软件著作权，

该等软件著作权明细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登记日期 

1 沃驰科技 易峰市场软件 2021SR1102668 2021.6.8 2021.7.27 

2 沃驰科技 女装电商小程序 2021SR1106808 2021.6.8 2021.7.27 

3 沃驰科技 IPTV 酷动健身系统 2021SR1106866 2021.6.3 2021.7.27 

4 沃驰科技 移动花卡推广系统 2021SR1106865 2021.6.4 20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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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沃驰科技 联通大王卡推广系统 2021SR1103557 2021.6.3 2021.7.27 

6 沃驰科技 IPTV 酷动健身训练 APP  2021SR1102667 2021.6.4 2021.7.27 

7 杭州上岸 五哲电商体育系统 2021SR1104887 2021.6.2 2021.7.27 

8 杭州上岸 网红排期系统 2021SR1103587 2021.6.1 2021.7.27 

9 杭州上岸 悠生活软件 2021SR1103584 2021.6.2 2021.7.27 

10 杭州上岸 网红营销推广平台 2021SR1106677 2021.6.5 2021.7.27 

11 杭州上岸 词库搜索采集软件 2021SR1106639 2021.6.5 2021.7.27 

12 杭州上岸 视频推广辅助平台 2021SR1106637 2021.6.1 2021.7.27 

2、域名 

经补充核查，立昂技术及其控制的公司拥有的域名中有 3 项域名到期并已申

请延期，该等域名的明细如下： 

序号 分类 所有权人 域名 网站备案/许可证号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1 华东基地 沃驰科技 hzwochi.com 浙 ICP 备 15025887 号-2 2015.8.19 2022.8.19 

2 华东基地 杭州修格 xiugexx.com 浙 ICP 备 14031299 号-1 2014.8.27 2022.8.27 

3 华东基地 广州上岸 k17h.com 粤 ICP 备 18116842 号-1 2018.9.7 2022.9.7 

八、发行人控制的公司 

（一）新设公司 

经补充核查，2021 年 8 月 25 日，杭州云数据对外投资新设了一家控股子公

司，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云桥网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MA2KK1EA1T 

类  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  路 

注册资本 1,024.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1-08-25 至 长期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 9 号 A17 幢 6 楼 642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物联网设备销售；

物联网设备制造；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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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网

络设备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通信

设备制造；5G 通信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大数

据服务；办公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服务 

董监高 周路担任执行董事，孙建伟担任总经理，何莹担任监事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杭州云数据 60.00 

河南纳迦科技有限公司 40.00 

合  计 100.00 

（二）注销公司 

经补充核查，发行人控制的海南新生代正在办理注销手续，目前正在进行注

销公告，公告期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控制的杭州极趣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注销。 

九、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召开一次董事会和一次监事会。具体内容如下： 

2021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2021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和《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十、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自 2021 年 1 月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执行 15%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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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补助 

经补充核查，发行人 2021 年 1-8 月财政补助情况如下： 

序号 补贴内容 补贴金额（元） 补贴文件 

1 社保补贴 158,406.33 财行[2019]11 号 

2 
杭州钱塘智慧城产业建设中心，2020

年市第三批文创专项资金与参展补助 
311,000.00 杭财教[2020]57 号 

3 中小企业补助 30,000.00 

关于西湖区 2020 年浙

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认定资助的公示 

合  计 499,406.33  

十一、其他事项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涉及的法律事项外，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的设立、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

务、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发

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及技术

等标准、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

行政处罚等其他法律事项未发生变化，对该等法律事项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本所出

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相关意见和结论。 

十二、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实施细则》、《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发行监管问答》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

条件；发行人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任

何情形；本次发行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本次发行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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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陈盈如 __________ 

 

 

负责人：陈盈如 __________                      段瑞祺 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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